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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002528 证券简称：ST英飞拓 公告编号：2024-098

深圳英飞拓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第六届董事会第二十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

漏。
一、董事会会议召开情况
深圳英飞拓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英飞拓”或“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第二十次会议通知于2024

年12月25日通过电子邮件、传真或专人送达的方式发出，会议于2024年12月30日（星期一）在公司六楼8
号会议室以现场结合通讯表决的方式召开。会议应出席董事7名，实际出席董事7名（其中委托出席董事1
人，王戈先生因工作原因，委托刘国宏先生代为出席并行使表决权），会议由董事长刘肇怀先生主持，公司监
事及部分高级管理人员列席了会议。会议的召集和召开符合《公司法》《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合法有效。

二、董事会会议审议情况
会议通过审议表决形成如下决议：
（一）以6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的表决结果审议通过了《关于持股5%以上股东向公司提供借款展

期暨关联交易的议案》。
《英飞拓：关于持股 5%以上股东向公司提供借款展期暨关联交易的公告》（公告编号：2024-100）详见

2024年12月31日的《证券时报》《证券日报》《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以及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
cn）。

关联董事刘肇怀先生对本议案回避表决。
公司独立董事召开第六届董事会独立董事专门会议2024年第六次会议，对本议案发表了同意的审查

意见，详见2024年12月31日的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
本议案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二）以 7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的表决结果审议通过了《关于前期会计差错更正及追溯调整的议

案》。
本次会计差错更正及追溯调整符合《企业会计准则第28号一一会计政策、会计估计变更和差错更正》

《公开发行证券的公司信息披露编报规则第19号一一财务信息的更正及相关披露》等相关规定，更正后的
财务数据及财务报表能够更加客观、准确地反映公司财务状况及经营成果，有利于提高公司财务信息质
量。董事会同意本次会计差错更正及追溯调整事项，公司将进一步加强财务管理工作，避免类似问题发生。

《英飞拓：关于前期会计差错更正及追溯调整的公告》（公告编号：2024-101）、《英飞拓：关于前期会计差
错更正后的财务报表及相关附注》以及中兴华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出具的《前期会计差错更正专
项说明的审核报告》详见2024年12月31日的《证券时报》《证券日报》《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以及巨潮
资讯网（www.cninfo.com.cn）。

为推进会计差错更正事项顺利完成，维护公司全体股东利益，推动公司良性循环向好发展，公司持股
5%以上股东刘肇怀先生出具承诺函，为公司子公司的部分债权（17,299万元）提供增信措施。

董事章伟先生、王戈先生提请关注：1．增信措施对于公司短期经营流动性资金的需求存在补充不充分
的风险；2．增信措施中的部分担保物为公司股票，其价值受二级市场股价波动影响，存在质押物担保不足
的风险。

本议案已经公司董事会审计与风险管理委员会审议通过。
（三）以7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的表决结果审议通过了《关于2025年度向银行等金融机构申请综

合授信额度的议案》。
《英飞拓：关于2025年度向银行等金融机构申请综合授信额度的公告》（公告编号：2024-102）详见2024

年12月31日的《证券时报》《证券日报》《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以及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
本议案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四）以7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的表决结果审议通过了《关于2025年度担保额度预计的议案》。
《英飞拓：关于2025年度担保额度预计的公告》（公告编号：2024-103）详见2024年12月31日的《证券时

报》《证券日报》《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以及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
本议案已经公司董事会审计与风险管理委员会审议通过。
本议案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五）以7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的表决结果审议通过了《关于修订〈财务管理制度〉的议案》。
修订后的《英飞拓：财务管理制度》详见2024年12月31日的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
本议案已经公司董事会审计与风险管理委员会审议通过。
（六）以7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的表决结果审议通过了《关于修订〈对外担保管理制度〉的议案》。
修订后的《英飞拓：对外担保管理制度》详见2024年12月31日的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
本议案已经公司董事会审计与风险管理委员会审议通过。
本议案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七）以7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的表决结果审议通过了《关于修订〈关联交易管理办法〉的议案》。
修订后的《英飞拓：关联交易管理办法》详见2024年12月31日的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
本议案已经公司董事会审计与风险管理委员会审议通过。
本议案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八）以5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的表决结果审议通过了《关于高级管理人员2024年度薪酬及考核

方案的议案》。
关联董事刘肇怀先生、章伟先生回避表决。
本议案已经公司董事会薪酬与考核委员会审议通过。
（九）以7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的表决结果审议通过了《关于召开2025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的

议案》。
公司拟定于2025年1月15日在公司会议室召开2025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

《英飞拓：关于召开2025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的通知》（公告编号：2024-104）详见2024年12月31日
的《证券时报》《证券日报》《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以及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

三、备查文件
1．第六届董事会第二十次会议决议；
2．第六届董事会独立董事专门会议2024年第六次会议决议；
3．第六届董事会审计与风险管理委员会第十二次会议决议；
4．第六届董事会薪酬与考核委员会第三次会议决议。
特此公告。

深圳英飞拓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4年12月31日

证券代码：002528 证券简称：ST英飞拓 公告编号：2024-104

深圳英飞拓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召开2025年

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的通知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

漏。
经深圳英飞拓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第二十次会议审议通过，公司决定召

开2025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现将会议有关事项通知如下：
一、召开会议的基本情况
1．股东大会届次：2025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
2．股东大会的召集人：公司董事会
3．会议召开的合法、合规性：公司于2024年12月30日召开的第六届董事会第二十次会议审议通过了

《关于召开 2025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的议案》，会议的召集、召开符合有关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的规
定。

4．会议召开的日期、时间：
现场会议时间：2025年1月15日（星期三）14:30
网络投票时间：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进行投票的具体时间为2025年1月15日的交易时间，即

9:15-9:25，9:30-11:30和13:00-15:00；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投票系统进行投票的具体时间为2025年
1月15日9:15-15:00期间的任意时间。

5．会议的召开方式：本次股东大会采用现场表决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召开。
（1）现场投票：包括本人出席及通过填写授权委托书授权除独立董事以外的人员出席。
（2）网络投票：公司将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和互联网投票系统向股东提供网络形式的投票平

台，公司股东应在本通知列明的有关时限内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的交易系统或互联网投票系统进行网络投
票。

公司股东只能选择上述投票方式中的一种表决方式。同一表决权出现重复投票的，以第一次有效投票
结果为准。

6．会议的股权登记日：2025年1月8日（星期三）
7．出席对象：
（1）截至2025年1月8日下午收市时在中国登记结算有限公司深圳分公司登记在册的公司股东均有权

出席股东大会，并可以以书面形式委托代理人出席会议和参加表决，该股东代理人不必是本公司股东（授权
委托书模板详见附件二）。

（2）公司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
（3）公司聘请的律师；
（4）根据相关法规应当出席股东大会的其他人员。
8．会议地点：深圳市龙华区观澜高新技术产业园英飞拓厂房一楼多功能厅。
二、会议审议事项

提案编码

100

非累积投票提案

1.00

2.00

3.00

4.00

5.00

提案名称

总议案：除累积投票提案外的所有提案

《关于持股5%以上股东向公司提供借款展期暨关联交易的议案》

《关于2025年度向银行等金融机构申请综合授信额度的议案》

《关于2025年度担保额度预计的议案》

《关于修订〈对外担保管理制度〉的议案》

《关于修订〈关联交易管理办法〉的议案》

备注

该列打勾的栏目可以投票

√

√
√
√
√
√

提案1.00属于关联交易事项，股东大会审议时，关联股东需回避表决。
上述提案已经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第二十次会议审议通过，议案的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2024年12月31

日在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及《证券时报》《证券日报》《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披露的相关公告
及文件。

根据《上市公司股东大会规则》的要求，本次会议审议的所有议案将对中小投资者的表决进行单独计票
并及时公开披露（中小投资者是指单独或合计持有上市公司5%以上股份的股东及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
理人员以外的其他股东）。

三、参与现场会议登记办法
1．自然人股东持本人身份证、股东账户卡、持股凭证等办理登记手续；
2．法人股东持营业执照复印件（加盖公章）、单位持股凭证、法人授权委托书（见附件）及出席人身份证

办理登记手续；
3．委托代理人凭本人及委托人身份证、授权委托书（见附件）、委托人证券账户卡及持股凭证等办理登

记手续；
4．异地股东可以信函或者传真方式登记（需提供有关证件复印件），不接受电话登记；
5．登记时间：2025年1月9日的9:00～17:00；
6．登记地点：公司会议室（深圳市龙华区观澜高新技术产业园英飞拓厂房一楼多功能厅）。
四、参加网络投票的具体操作流程
本次股东大会，股东可以通过深交所交易系统和互联网投票系统（地址为http://wltp.cninfo.com.cn）参加

投票，网络投票的具体操作流程见附件一。
五、其他事项
1．本次股东大会现场会议会期预计半天，与会人员食宿及交通费用自理。
2．出席会议人员请于会议开始前半小时到达会议地点，并携带身份证明、股东账户卡、授权委托书等登

记手续中列明文件的原件到场，以便验证入场。
3．网络投票系统异常情况的处理方式：网络投票期间，如网络投票系统遇突发重大事件的影响，则本次

股东大会的进程按当日通知进行。
4．会议联系人：华元柳、钟艳
电话：0755-86096000、0755-86095586
传真：0755-86098166
邮箱：invrel@infinova.com.cn
地址：深圳市龙华区观澜高新技术产业园英飞拓厂房深圳英飞拓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办公室
邮编：518110
六、备查文件
1．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第二十次会议决议。
特此公告。

深圳英飞拓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〇二四年十二月三十一日
附件一：

参加网络投票的具体操作流程
一、网络投票的程序
1．投票代码：362528。
2．投票简称：英飞投票。
3．填报表决意见或选举票数
对于非累积投票议案，填报表决意见：同意、反对、弃权。
4．股东对总议案进行投票，视为对除累积投票议案外的其他所有议案表达相同意见。
股东对总议案与具体议案重复投票时，以第一次有效投票为准。如股东先对具体议案投票表决，再对总

议案投票表决，则以已投票表决的具体议案的表决意见为准，其他未表决的议案以总议案的表决意见为准；
如先对总议案投票表决，再对具体议案投票表决，则以总议案的表决意见为准。

二、通过深交所交易系统投票的程序
1．投票时间：2025年1月15日的交易时间，即9:15-9:25、9:30-11:30和13:00-15:00。
2．股东可以登陆证券公司交易客户端通过交易系统投票。
三、通过互联网投票系统的投票程序
1．互联网投票系统开始投票的时间为2025年1月15日9:15-15:00期间的任意时间。
2．股东通过互联网投票系统进行网络投票，需按照《深圳证券交易所投资者网络服务身份认证业务指

引（2016年修订）》的规定办理身份认证，取得“深交所数字证书”或“深交所投资者服务密码”。具体的身份认
证流程可登录互联网投票系统http://wltp.cninfo.com.cn规则指引栏目查阅。

3．股东根据获取的服务密码或数字证书，可登录http://wltp.cninfo.com.cn在规定时间内通过深交所互联
网投票系统进行投票。

附件二：
授权委托书

本人（本单位） 作为深圳英飞拓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的股东，兹委托 先生/女士代表出席深圳英
飞拓科技股份有限公司2025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受托人有权依照本授权委托书的指示对该次会议审
议的各项议案进行投票表决，并代为签署本次会议需要签署的相关文件。

委托人身份证号码：
委托人股东账号：
委托人持股数量： 股
受托人身份证号码：
受托人（签字）：
一、本人（或本单位）对该次会议审议的各项议案的表决意见如下：

提 案 编
码

100

非累积投票提案

1.00

2.00

3.00

4.00

5.00

提案名称

总议案：除累积投票提案外的所有提案

《关于持股5%以上股东向公司提供借款展期暨关联交易的议案》

《关于2025年度向银行等金融机构申请综合授信额度的议案》

《关于2025年度担保额度预计的议案》

《关于修订〈对外担保管理制度〉的议案》

《关于修订〈关联交易管理办法〉的议案》

备注

该列打勾的
栏目可以投

票

√

√
√
√
√
√

表决结果

同意 反对 弃权 回避

二、如果本委托人不作具体指示，受托人是否可以按自己的意思表决：
是（ ）否（ ）
本委托书有效期限：
委托人签名（委托人为单位的加盖单位公章）：
委托日期： 年 月 日
说明：授权委托书复印或按以上格式自制均有效，委托人应在本委托书上签字（委托人为单位的须加盖

单位公章），如授权委托书为两页以上，请在每页上签字盖章。
注：1．股东请在选项中打√；2．每项均为单选，多选无效。
附件三：

股东大会参会登记表
致：深圳英飞拓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截止到2025年1月8日下午深圳证券交易所收市后本公司（或本人）持有英飞拓（股票代码：002528）股

票，现登记参加公司2025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
姓 名：
身份证号码：
股东账户：
持股数：
联系电话：
邮政编码：
联系地址：

股东签字（法人股东盖章）：
日期： 年 月 日

证券代码：002528 证券简称：ST英飞拓 公告编号：2024-099

深圳英飞拓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第六届监事会第十九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监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

漏。
一、监事会会议召开情况
深圳英飞拓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英飞拓”或“公司”）第六届监事会第十九次会议通知于2024

年12月25日通过电子邮件、传真或专人送达的方式发出，会议于2024年12月30日（星期一）在公司六楼8
号会议室以现场结合通讯表决的方式召开。会议应出席监事3名，实际出席监事3名，会议由监事会主席郭
曙凌先生主持，董事会秘书华元柳先生列席了会议。会议的召集、召开符合有关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
规范性文件和公司章程的规定。

二、监事会会议审议情况
会议审议并通过了如下决议：
（一）以3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的表决结果审议通过了《关于持股5%以上股东向公司提供借款展

期暨关联交易的议案》。
《英飞拓：关于持股 5%以上股东向公司提供借款展期暨关联交易的公告》（公告编号：2024-100）详见

2024年12月31日的《证券时报》《证券日报》《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以及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
cn）。

本议案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二）以 3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的表决结果审议通过了《关于前期会计差错更正及追溯调整的议

案》。
经审议，监事会认为：本次会计差错更正及追溯调整事项符合《企业会计准则第28号一会计政策、会计

估计变更和差错更正》、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公开发行证券的公司信息披露编报规则第19号一财务
信息的更正及相关披露》等相关规定，能够更加客观、准确地反映公司财务状况和经营成果。本次会计差错
更正事项的审议和表决程序符合法律法规等有关规定，不存在损害公司及全体股东、特别是中小股东利益
的情形。监事会同意公司本次会计差错更正及追溯调整事项。

《英飞拓：关于前期会计差错更正及追溯调整的公告》（公告编号：2024-101）、《英飞拓：关于前期会计差
错更正后的财务报表及相关附注》以及中兴华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出具的《前期会计差错更正专
项说明的审核报告》详见2024年12月31日的《证券时报》《证券日报》《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以及巨潮
资讯网（www.cninfo.com.cn）。

（三）以3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的表决结果审议通过了《关于2025年度向银行等金融机构申请综
合授信额度的议案》。

《英飞拓：关于2025年度向银行等金融机构申请综合授信额度的公告》（公告编号：2024-102）详见2024
年12月31日的《证券时报》《证券日报》《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以及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

本议案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四）以3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的表决结果审议通过了《关于2025年度担保额度预计的议案》。
《英飞拓：关于2025年度担保额度预计的公告》（公告编号：2024-103）详见2024年12月31日的《证券时

报》《证券日报》《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以及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
本议案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三、备查文件
1．第六届监事会第十九次会议决议。
特此公告。

深圳英飞拓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监事会

2024年12月31日

证券代码：002528 证券简称：ST英飞拓 公告编号：2024-105

深圳英飞拓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关于
收到持股5%以上股东承诺函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

漏。
近日，深圳英飞拓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收到持股5%以上股东刘肇怀先生（现任公司董

事长、联席总经理（负责海外业务））出具的《承诺函》，具体情况如下：
一、出具承诺函的背景
公司于2024年12月30日召开了第六届董事会第二十次会议和第六届监事会第十九次会议，审议通过

了《关于前期会计差错更正及追溯调整的议案》。根据企业会计准则有关规定，公司针对前期会计差错采用
追溯重述法对2019年至2023年年度财务报表进行会计差错更正及追溯调整。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2024年
12月31日在巨潮资讯网披露的《关于前期会计差错更正及追溯调整的公告》（公告编号：2024-101）。

为推进会计差错更正事项顺利完成，维护公司全体股东利益，推动公司良性循环向好发展，刘肇怀先生
出具承诺函，为公司子公司的部分债权（17,299万元）提供增信措施。

二、承诺函的主要内容
应公司请求，作为主要股东，刘肇怀先生对下列事项做出承诺：
1．下列债权是“被担保债权”：公司子公司多项对外债权合计17,299万元。
2．以下资产是“担保物”：刘肇怀先生及其所控制的企业 JHL INFINITE LLC（以下简称“JHL”）对公司

及子公司享有的债权（截至本公告披露日，刘肇怀先生及 JHL向公司及子公司提供的借款余额为6,825.74万
元（其中外币借款以2024年12月27日汇率折算），计划近期将完成给公司借款1,500万元）；以及刘肇怀先
生名下持有的公司119,867,508股流通股股票（占公司总股本的10%）；刘肇怀先生承诺会根据公司要求配合
办理股票质押手续。

3．担保承诺：在如下条件得到满足的前提下，刘肇怀先生以上述“担保物”为本承诺函下相关债务人对
相关债权人的上述“被担保债权”的清偿义务提供担保责任：

（1）自2024年12月27日起，本承诺函下相关债务人对相关债权人进行了任何的债务清偿，应视为首先
清偿了被担保债权。

（2）如果刘肇怀先生通过担保物履行了担保责任，对应的被担保债权转移至刘肇怀先生所有，作为债权
人的公司及子公司应将刘肇怀先生取得该等债权之事宜告知相关债务人。

（3）作为债权人的公司及子公司应积极协助刘肇怀先生向相关债务人追偿以上第（2）条的债权。
（4）在刘肇怀先生需要通过担保物履行担保责任时，公司应首先就作为担保物的债权行使抵押权。如该

等债权不足以实现被担保债权，就余额部分，公司方有权就作为担保物的股份行使质押权。
（5）公司应于2024年12月31日前完成以往年度会计差错更正工作的全部程序，包括但不限于：获得外

部审计机构的鉴证，依法完成法定公告的信息披露等。
（6）与本承诺函对应的差错更正文件得到证券监管部门及证券交易所的认可。
公司将持续关注后续进展情况，并按照监管规定及时履行相关信息披露义务。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

资风险。
特此公告。

深圳英飞拓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4年12月31日

证券代码：002528 证券简称：ST英飞拓 公告编号：2024-100

深圳英飞拓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持股5%以上股东向公司
提供借款展期暨关联交易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
漏。

一、关联交易概述
1．深圳英飞拓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分别于2023年8月8日、2023年8月25日召开第六

届董事会第一次会议和2023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于持股5%以上股东向公司提供借款暨
关联交易的议案》，同意公司及子公司从 JHL INFINITE LLC（以下简称“JHL”）及刘肇怀先生处借入资金，
借款金额不超过公司于2023年6月30日披露的《关于持股5%以上股东减持股份预披露公告》（公告编号：
2023-054）中所述的前述两位股东减持计划减持公司股票扣除税费后的所得资金，借款期限1年，每笔借款
从资金到账日起算。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 2023年 8月 10日、2023年 8月 26日在巨潮资讯网披露的相关公
告。JHL及刘肇怀先生减持公司股票扣除税费后的所得资金已全部借给公司及子公司，借款金额为美金6,
016,910元，到账日为2024年1月29日，到期日为2025年1月28日。

鉴于以上借款即将到期，为满足公司及子公司日常经营需要，公司及子公司拟向 JHL及刘肇怀先生申
请将上述借款美金6,016,910元进行展期，展期至2026年4月30日。借款利率参考公司银行贷款利率，每季
度确定一次。具体条款以双方签订的借款展期协议为准。

2．JHL、刘肇怀先生均为持有公司5%以上股份的股东，刘肇怀先生现任公司董事长、联席总经理（负责
海外业务），刘肇怀先生为 JHL的唯一股东，JHL、刘肇怀先生系公司关联方，本次交易构成关联交易。本次交
易不构成《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规定的重大资产重组。

3．公司于2024年12月30日召开第六届董事会第二十次会议、第六届监事会第十九次会议，审议通过
了《关于持股5%以上股东向公司提供借款展期暨关联交易的议案》，关联董事刘肇怀先生回避表决。本次关
联交易已经公司独立董事专门会议审议通过。本次关联交易尚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关联股东将回避
表决。

二、关联方基本情况
（一）JHL INFINITE LLC
JHL INFINITE LLC由刘肇怀先生于2007年6月15日在美国特拉华州投资设立，公司性质为美国LLC

公司（有限责任公司），住所地为CORPORATION TRUST CENTER, 1209 ORANGE STREET, WILMING⁃
TON, DE 19801, U.S.A；注册资本及实收资本均为1万美元，业务范围为一般贸易，目前除持有本公司股权
外未从事其他生产经营活动。

截至2023年12月31日（未经审计），JHL总资产为1,588,056,901元，净资产为1,582,056,901元，2023年
度营业收入为0元，净亏损为815,423,467元。注：绝大部分总资产，绝大部分净资产，和绝大部分净利润（亏
损）都来自所持有的英飞拓股票的账面价值及其变化（都是未实现的收益）。

JHL为持有公司5%以上股份的股东，JHL的唯一股东刘肇怀先生现任公司董事长、联席总经理（负责海
外业务），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的相关规定，JHL系公司的关联方。

（二）刘肇怀
刘肇怀，男，1957年出生，美籍华人，1995年取得美国国籍。现任公司董事长、联席总经理（负责海外业

务）。
刘肇怀先生为持有公司5%以上股份的股东，担任公司董事、高级管理人员，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

上市规则》的相关规定，刘肇怀先生系公司的关联方。
三、定价政策及定价依据
本次借款展期利息定价遵循公平、公开、公允、合理的原则，借款利率参考公司银行贷款利率水平，经双

方协商确定，符合市场情况，不存在损害公司及股东利益特别是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形。
四、借款展期协议的主要内容
1．展期金额：合计美金6,016,910元。
2．展期期限：原实际借款期限自2024年1月29日至2025年1月28日，展期至2026年4月30日止。经双

方协商可提前还款，按实际使用天数计算利息。
3．展期利息：参考公司银行贷款利率，每季度确定一次。当季的利率使用上季度最后一个工作日公司所

有银行贷款以贷款余额加权的平均利率。于每季度初10天内付清上季度的利息。
具体条款以双方签订的借款展期协议为准。
五、交易目的和交易对公司的影响
本次关联交易将用于补充公司及子公司流动资金，满足公司及子公司经营和发展的需要，对公司发展

有着积极的作用。利率参考公司银行贷款利率水平，经双方协商确定，遵循了公平、合理、公允的原则，不存
在损害公司及股东利益，特别是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形。

六、与该关联人累计已发生的各类关联交易情况
2024年年初至本公告披露日，刘肇怀先生及其控制的企业 JHL INFINITE LLC提供给公司及子公司的

借款金额为美金6,016,910美元（经公司2023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人民币2,000万元（经公司
第六届董事会第十五次会议审议通过，已归还500万元）、人民币1,000万元（经公司2024年第二次临时股东
大会审议通过）及人民币1,500万元（经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第十八次会议审议通过，公司及子公司尚未使用
该借款额度）；因终止转让新普互联（北京）科技有限公司100%股权事项，公司原路退还给刘肇怀先生其已
向之文（北京）科技有限公司提供借款方式代为支付的竞买保证金2,110万元，除前述交易及本次交易外，公
司与刘肇怀先生及其控制的企业未发生其他关联交易。

七、独立董事专门会议审核意见
公司于2024年12月30日召开第六届董事会独立董事专门会议2024年第六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

持股5%以上股东向公司提供借款展期暨关联交易的议案》。独立董事对本事项发表的意见如下：
本次关联交易是本着公平、公允的原则进行的，有利于满足公司及子公司流动资金需求，更好地保障和

推动公司经营发展。利率参考公司银行贷款利率水平，经双方协商一致确定，不存在损害公司及其股东，特
别是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形。董事会在审议该项关联交易时，关联董事需回避表决。独立董事同意本次持股
5%以上股东向公司提供借款展期暨关联交易事项，并同意将该事项提交公司董事会审议。

八、备查文件
1．第六届董事会第二十次会议决议；
2．第六届监事会第十九次会议决议；
3．第六届董事会独立董事专门会议2024年第六次会议决议。
特此公告。

深圳英飞拓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4年12月31日

深圳英飞拓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第六届董事会独立董事专门会议
2024年第六次会议审查意见

根据中国证监会《上市公司独立董事管理办法》《上市公司治理准则》《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
《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1号一一主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及深圳英飞拓科技股份有限
公司（以下简称“公司”）《章程》《独立董事工作条例》等有关规定，我们于2024年12月30日召开了第六届董
事会独立董事专门会议2024年第六次会议。经认真审阅相关材料，并对有关情况进行详细了解和分析，基
于独立判断的立场，秉承实事求是、客观公正的原则，我们就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第二十次会议相关事项发表
审查意见如下：

一、关于持股5%以上股东向公司提供借款展期暨关联交易的议案
经审核，我们认为：本次关联交易是本着公平、公允的原则进行的，有利于满足公司及子公司流动资金

需求，更好地保障和推动公司经营发展。利率参考公司银行贷款利率水平，经双方协商一致确定，不存在损
害公司及其股东，特别是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形。董事会在审议该项关联交易时，关联董事需回避表决。

我们同意本次持股5%以上股东向公司提供借款展期暨关联交易事项，并同意将该事项提交公司董事
会审议。

独立董事：刘国宏、温江涛、房玲
2024年12月30日

证券代码：002528 证券简称：ST英飞拓 公告编号：2024-102

深圳英飞拓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2025年度向银行等金融机构

申请综合授信额度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

漏。
深圳英飞拓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英飞拓”或“公司”）于2024年2月2日召开第六届董事会第

十二次会议和第六届监事会第十一次会议，并于2024年2月19日召开2024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
过了《关于2024年度向银行等金融机构申请综合授信额度的议案》，同意公司及子公司向银行等金融机构
申请不超过人民币20亿元的综合授信额度，授信额度有效期自审议该议案的股东大会决议通过之日起至
审议下一年度相应年度授信额度的股东大会决议通过之日止。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2024年2月3日、2024
年2月20日在巨潮资讯网披露的相关公告。

公司于2024年12月30日召开第六届董事会第二十次会议和第六届监事会第十九次会议，审议通过了
《关于2025年度向银行等金融机构申请综合授信额度的议案》。本次向银行等金融机构申请综合授信额度
事项尚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为满足公司及子公司日常经营活动的需要，综合考虑公司资金安排后，公司及子公司2025年度拟向银
行等金融机构申请不超过人民币15亿元的综合授信额度，综合授信内容包括但不限于流动资金贷款、项目
贷款、银行承兑汇票及贴现、贸易融资、国内外信用证及押汇、T/T押汇及代付、保理、保函、商票保贴等综合
授信业务（具体业务品种以相关金融机构审批意见为准）。授信额度有效期自审议本议案的股东大会决议通
过之日起至审议下一年度相应年度授信额度的股东大会决议通过之日止。

上述授信额度最终以相关金融机构实际审批的授信额度为准，具体融资金额将视公司及子公司的实际
经营情况需求决定。授信期限内，授信额度可循环使用。在不超过授信额度的情况下，无需再逐项提请公司
董事会和股东大会审批。

公司董事会提请股东大会授权公司及子公司管理层代表公司及子公司签署上述综合授信额度内的各
项法律文件（包括但不限于授信、借款、融资等有关的申请书、合同、协议等文件）。

特此公告。
深圳英飞拓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4年12月31日

证券代码：002528 证券简称：ST英飞拓 公告编号：2024-103

深圳英飞拓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2025年度担保额度预计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

漏。
一、担保情况概述
深圳英飞拓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英飞拓”或“公司”）于2024年12月30日召开第六届董事会

第二十次会议和第六届监事会第十九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2025年度担保额度预计的议案》，为满足公
司及子公司日常经营和业务发展的资金需要，董事会同意公司和/或子公司2025年度为全资子公司提供总
额不超过人民币 42,000万元的担保额度，其中为资产负债率 70%以上的全资子公司提供担保额度不超过
39,900万元，为资产负债率低于70%的全资子公司提供担保额度不超过2,100万元；全资子公司为公司提供
总额不超过人民币14,000万元的担保额度。以上担保额度不等于公司的实际担保发生额，实际担保金额在
总额度内，以最终签订的担保合同为准。担保范围包括但不限于申请综合授信、贷款、承兑汇票、信用证、保
理、保函、融资租赁等融资业务发生的融资类担保以及日常经营发生的履约类担保；担保种类包括保证、抵
押、质押等。

上述担保的额度，可在子公司之间进行担保额度调剂，但在调剂发生时，对于资产负债率70%以上的担
保对象，仅能从资产负债率70%以上的担保对象处获得担保额度；在上述额度范围内，公司及子公司因业务
需要办理上述担保范围内业务，无需另行召开董事会或股东大会审议。

本次担保额度有效期限为自公司审议本议案的股东大会决议通过之日起至审议下一年度相应担保额
度的股东大会决议通过之日止。公司董事会提请股东大会授权公司管理层负责担保事项具体事宜并签署上
述担保额度内的各项法律文件。

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1号一一主板上市公
司规范运作》《公司章程》等有关规定，本次担保额度预计事项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二、担保额度预计情况

担保方

立新科技

公 司 和/或
子公司

合计

被担保方

英飞拓

英飞拓智能

英飞拓仁用

英飞拓智园

英飞拓系统

杭州科技

新普互联

上海优寰

思望通讯

Swann（美国）

Swann（欧洲）

英飞拓软件

英飞拓投资

公 司 持 股
比例

一

100%

100%

100%

100%

100%

100%

100%

100%

100%

100%

100%

100%

被 担 保 方
最 近 一 期
资 产 负 债

率

≥70%

≥70%

〈70%

2024 年 度 担
保额度
（万元）

1,4000

3,000

20,000

7,000

7,000

21,000

9,000

11,000

500

2,800

1,200

1,500

0

98,000

截至目前担
保余额
（万元）

14,000

2,000

6,809

3,500

2,280

10,700

0

5,000

162

0

0

700

0

45,151

2025 年 度 担
保额度
（万元）

14,000

3,500

15,120

3,500

2,280

14,000

0

0

500

500

500

700

1,400

56,000

担保额度占上
市公司最近一
期经审计净资

产比例

34.15%

8.54%

36.88%

8.54%

5.56%

34.15%

0.00%

0.00%

1.22%

1.22%

1.22%

1.71%

3.41%

136.59%

是 否 关
联担保

否

否

否

否

否

否

一

否

否

一

一

否

一

一

注：1．上述表格中如出现合计数与各加数直接相加之和在尾数上存在差异的情况，均系计算中四舍五
入造成。

2．深圳市立新科技有限公司简称“立新科技”，深圳英飞拓智能技术有限公司简称“英飞拓智能”，深圳
英飞拓仁用信息有限公司简称“英飞拓仁用”，深圳英飞拓智园科技有限公司简称“英飞拓智园”，英飞拓（杭
州）信息系统技术有限公司简称“英飞拓系统”，英飞拓（杭州）科技有限公司简称“杭州科技”，新普互联（北
京）科技有限公司简称“新普互联”，上海优寰网络科技有限公司简称“上海优寰”，深圳英飞拓投资发展有限
公司简称“英飞拓投资”，Swann Communications Pty Ltd. 简称“思望通讯”，SWANN COMMUNICATIONS
USA INC.简称“Swann（美国）”，Swann Communications (Europe) Ltd.简称“Swann（欧洲）”，深圳英飞拓软件
开发有限公司简称“英飞拓软件”。

3．上述表格中共同担保未重复计算。
三、被担保人基本情况
（一）英飞拓
1．基本情况
名称：深圳英飞拓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4403007230430398
企业类型：股份有限公司（中外合资、上市）
住所：深圳市龙华新区观澜高新技术产业园英飞拓厂房
法定代表人：刘肇怀
注册资本：119,867.5082万元人民币
成立日期：2000年10月18日
经营范围：生产经营智能设备、电子产品、光端机、闭路电视系统产品、出入口控制系统产品、数据通信

设备、以太网交换设备、LED显示屏、发光二极管显示器、液晶显示器、背投显示器、显示屏材料、集成电路产
品、防爆视频监控产品、防爆工业通讯产品，从事上述产品及软件产品的研发、批发、技术咨询、技术服务、进
出口及相关配套业务（不涉及国营贸易管理商品，涉及配额、许可证管理及其它专项规定管理的商品，按国
家有关规定办理申请），视频传输设备技术开发及计算机应用软件开发，转让自行研发的技术成果，从事上
述产品的售后服务，从事自产产品租赁相关业务，从事货物及技术进出口（不含分销、国家专营专控商品）；
机电工程、系统集成、电子设备工程的设计、施工、维护业务；自有物业租赁（凭公司名下合法房产证方可经
营）。以上经营范围不含国家规定实施准入特别管理措施的项目，涉及备案许可资质的需取得相关证件后方
可经营。

公司不属于失信被执行人。
2．主要财务状况

单位：人民币元

财务数据

资产总额

负债总额

流动负债总额

净资产

财务数据

营业收入

利润总额

净利润

2024年9月30日
（未经审计）

2,589,317,153.45

2,197,189,983.75

2,020,633,170.63

392,127,169.70

2024年1-9月
（未经审计）

702,946,521.06

-75,098,488.74

-77,153,662.72

2023年12月31日
（经审计）

2,934,185,322.34

2,542,817,385.88

2,052,224,489.13

391,367,936.46

2023年
（经审计）

1,408,597,590.97

-760,142,742.70

-776,560,657.67

注：以上数据为英飞拓股份合并数据。
（二）英飞拓智能
1．基本情况
名称：深圳英飞拓智能技术有限公司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440300MA5DABEK5H
企业类型：有限责任公司（法人独资）
住所：深圳市龙华区观湖街道鹭湖社区观宝路12号英飞拓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厂房301
法定代表人：刘务祥
注册资本：10,000万元人民币
成立日期：2016年4月8日
经营范围：一般经营项目是：视频监控系统产品的开发、销售、租赁；防爆视频监控产品的开发、销售、租

赁；LED显示屏、发光二极管显示器、液晶显示器、背投显示器产品的开发、销售和租赁；计算机应用软件开
发、销售；系统集成及工程技术开发；大数据分析；数据库管理；货物及技术进出口业务；物业管理；自有物业
租赁。（法律、行政法规禁止的项目除外；法律、行政法规限制的项目须取得许可后方可经营）。信息系统集成
服务；物联网技术研发；物联网设备制造；物联网设备销售；物联网应用服务；消防技术服务。（除依法须经批
准的项目外，凭营业执照依法自主开展经营活动）；智能家庭消费设备制造；智能家庭消费设备销售；五金产
品批发；五金产品制造；五金产品零售；五金产品研发。（除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外，凭营业执照依法自主开
展经营活动），许可经营项目是：视频监控系统产品的生产；防爆视频监控产品的生产；LED显示屏、发光二
极管显示器、液晶显示器、背投显示器产品生产。建筑智能化系统设计；建筑智能化工程施工；电气安装服
务。（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具体经营项目以相关部门批准文件或许
可证件为准）

与公司关系：公司持有英飞拓智能100%股权。
英飞拓智能不属于失信被执行人。
2．主要财务状况

单位：人民币元

财务数据

资产总额

负债总额

流动负债总额

净资产

财务数据

营业收入

利润总额

净利润

2024年9月30日
（未经审计）

124,454,128.21

352,269,444.18

352,269,444.18

-227,815,315.97

2024年1-9月
（未经审计）

21,669,518.05

-5,884,464.67

-5,505,861.64

2023年12月31日
（经审计）

125,724,338.55

185,383,792.88

177,383,792.88

-59,659,454.33

2023年
（经审计）

46,835,624.55

-26,380,403.22

-34,178,703.17

注：以上数据为英飞拓智能单体数据。
（三）英飞拓仁用
1．基本情况
名称：深圳英飞拓仁用信息有限公司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440300708496152U
企业类型：有限责任公司（法人独资）
住所：深圳市龙华区观湖街道鹭湖社区观盛五路英飞好成科技园1515
法定代表人：刘务祥
注册资本：18,285万元人民币
成立日期：1999年4月15日
经营范围：一般经营项目是：计算机信息系统集成技术、建筑智能化弱电系统集成技术的开发，物联网、

计算机软硬件、计算机机房技术的开发；园区产业规划、技术咨询、技术服务；电脑、电教设备、机电设备、实
验室设备、取证设备、折叠屏、报警器、勘察箱、夜视望远镜、酒精测试仪及相关设备的技术开发与销售；第一
类医疗器械经营；第二类医疗器械经营；国内贸易（以上法律、行政法规、国务院决定禁止的项目除外，限制
的项目须取得许可后可经营）。（企业经营涉及前置性行政许可的，须取得前置性行政许可文件后方可经
营）；光伏设备及元器件销售。（除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外，凭营业执照依法自主开展经营活动），许可经营项
目是：第三类医疗器械经营；物联网系统工程、电子与建筑智能化系统工程、信息通信系统工程、安防系统工
程、消防设施工程、建筑机电安装工程、智能交通系统工程设计、施工、维修。

与公司关系：公司持有英飞拓仁用100%股权。
英飞拓仁用不属于失信被执行人。
2．主要财务状况

单位：人民币元

财务数据

资产总额

负债总额

流动负债总额

净资产

财务数据

营业收入

利润总额

净利润

2024年9月30日
（未经审计）

385,060,387.28

334,932,303.16

334,932,303.16

50,128,084.12

2024年1-9月
（未经审计）

25,297,603.38

-33,457,482.03

-32,588,557.00

2023年12月31日
（经审计）

476,155,548.72

393,397,035.38

370,374,832.91

82,758,513.34

2023年
（经审计）

110,977,536.01

-70,987,664.75

-67,089,458.94

（四）英飞拓智园
1．基本情况
名称：深圳英飞拓智园科技有限公司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440300MA5FTDRM5H
企业类型：有限责任公司（法人独资）
住所：深圳市罗湖区清水河街道清水河社区清水河一路112号罗湖投资控股大厦塔楼2座901
法定代表人：刘务祥
注册资本：1,000万元人民币
成立日期：2019年9月16日
经营范围：智慧城市运营服务；智慧园区运营服务；计算机软件、信息系统软件的开发、销售；计算机软

件和信息技术服务；计算机编程；计算机软件设计；计算机系统集成；信息系统设计、集成、运行维护；信息技
术咨询；经营电子商务；电子产品、智能设备、软件及辅助设备的销售；智能化系统上门安装；智能化工程设
计与施工；经营性互联网信息服务；物业管理服务；物业管理咨询；智慧园区项目投资咨询、经济信息咨询、
市场营销策划、企业管理咨询、商务信息咨询、展览展示设计（以上不含广告、人才中介、证券、保险、基金、金
融业务及其他限制类、禁止类项目），网络技术、计算机软硬件的技术咨询，房地产信息咨询、房地产经纪；智
能化、信息化工程咨询服务（以上根据法律、行政法规、国务院决定等规定需要审批的，依法取得相关审批文
件后方可经营）。电子产品销售；安防设备销售；计算机软硬件及辅助设备零售；移动终端设备销售；电子专
用设备销售；电子元器件零售；智能车载设备销售；汽车装饰用品销售；汽车零配件批发；汽车零配件零售；
显示器件销售；助动自行车、代步车及零配件销售；五金产品批发；五金产品零售；第一类医疗器械销售；智
能家庭消费设备销售；可穿戴智能设备销售；服务消费机器人销售；智能机器人销售；宠物食品及用品零售；
体育用品及器材零售；户外用品销售；日用杂品销售；家居用品销售；通信设备销售；通讯设备销售；日用品
销售；机械设备销售；电气设备销售；机械电气设备销售；货物进出口；技术进出口。（除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
外，凭营业执照依法自主开展经营活动）

与公司关系：公司持有英飞拓智园100%股权。
英飞拓智园不属于失信被执行人。
2．主要财务状况

单位：人民币元

财务数据

资产总额

负债总额

流动负债总额

净资产

财务数据

营业收入

利润总额

净利润

2024年9月30日
（未经审计）

24,919,792.32

93,974,595.27

93,951,103.80

-69,054,802.95

2024年1-9月
（未经审计）

17,913,302.37

-12,740,793.95

-12,754,884.53

2023年12月31日
（经审计）

24,364,991.03

80,664,909.45

72,731,417.98

-56,299,918.42

2023年
（经审计）

29,855,258.73

-32,815,709.51

-32,848,177.43

（五）英飞拓系统

1．基本情况
名称：英飞拓（杭州）信息系统技术有限公司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330106552694469A
企业类型：有限责任公司（自然人投资或控股的法人独资）
住所：浙江省杭州市西湖区莲花街333号莲花商务中心北楼5楼
法定代表人：叶剑
注册资本：12,000万元人民币
成立日期：2010年4月28日
经营范围：一般项目：生活垃圾处理装备制造；消防器材销售；资源循环利用服务技术咨询；消防技术服

务；再生资源回收（除生产性废旧金属）；互联网数据服务；计算机及通讯设备租赁；污水处理及其再生利用；
金属结构销售；金属材料销售；金属材料制造；通信工程设计与施工；环保工程的设计与施工；公路安全设
施、设备安装；交通安全设施、设备安装；装饰装修工程；信息系统技术、计算机软件的技术开发、技术服务、
技术咨询、成果转让，电子产品、通讯产品的技术开发、技术服务，计算机系统集成，承接水处理工程、电子自
动化工程、空气净化工程、建筑工程、室内外装饰工程、电子与智能化工程、机场场道工程、民航空管工程、机
场弱电系统工程、安全防范系统工程、智能交通工程、通信系统工程、机电工程、工业自动化工程、市政工程、
市政道路工程、城市道路照明工程、园林绿化工程（涉及资质证凭证经营），音响设备的安装（限现场），舞台
艺术造型设计，灯光设备、智能设备、计算机软硬件的技术开发，室内外装饰设计；批发、零售：电子产品、通
讯产品、广播电视设备（除专控），音视频设备，计算机软硬件，教学设备，医疗器械（限一类、二类、三类），仪
器仪表；组装、加工、生产：电子产品、通讯产品；货物进出口、技术进出口（国家法律、行政法规禁止的项目除
外，法律、行政法规限制的项目取得许可证后方可经营）；（除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外，凭营业执照依法自主
开展经营活动）。许可项目：城市生活垃圾经营性服务；城市建筑垃圾处置（清运）；建设工程施工；建筑劳务
分包；出版物批发；出版物零售；出版物互联网销售（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
活动，具体经营项目以审批结果为准）。

与公司关系：公司持有英飞拓系统100%股权。
英飞拓系统不属于失信被执行人。
2．主要财务状况

单位：人民币元

财务数据

资产总额

负债总额

流动负债总额

净资产

财务数据

营业收入

利润总额

净利润

2024年9月30日
（未经审计）

949,374,402.11

1,655,583,130.43

1,502,676,154.12

-706,208,728.32

2024年1-9月
（未经审计）

22,370,600.15

-12,792,585.12

-12,792,585.12

2023年12月31日
（经审计）

980,775,557.47

1,672,163,596.59

1,536,533,636.18

-691,388,039.12

2023年
（经审计）

60,625,310.49

-278,946,022.55

-296,620,843.16

注：以上数据为英飞拓系统合并数据。
（六）杭州科技
1．基本情况
名称：英飞拓（杭州）科技有限公司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330106MA2HYMPL2Q
企业类型：有限责任公司（非自然人投资或控股的法人独资）
住所：浙江省杭州市西湖区三墩镇振华路298号西港发展中心西4幢9楼902-23室
法定代表人：叶剑
注册资本：1,000万元人民币
成立日期：2020年7月1日
经营范围：一般项目：技术服务、技术开发、技术咨询、技术交流、技术转让、技术推广；信息系统集成服

务；互联网数据服务；物业管理；集成电路设计；集成电路制造；电子元器件制造；电子专用设备制造；非居住
房地产租赁；电子产品销售；通讯设备销售；计算机软硬件及辅助设备批发；计算机软硬件及辅助设备零售
（除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外，凭营业执照依法自主开展经营活动）。许可项目：房地产开发经营（依法须经批
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具体经营项目以审批结果为准）。

与公司关系：公司通过英飞拓系统持有杭州科技100%股权。
杭州科技不属于失信被执行人。
2．主要财务状况

单位：人民币元

财务数据

资产总额

负债总额

流动负债总额

净资产

财务数据

营业收入

利润总额

净利润

2024年9月30日
（未经审计）

306,630,870.76

301,987,860.89

194,987,860.89

4,643,009.87

2024年1-9月
（未经审计）

-

-4,853,988.40

-4,853,988.40

2023年12月31日
（经审计）

268,198,121.72

258,701,123.45

168,978,139.35

9,496,998.27

2023年
（经审计）

-

-221,796.86

-221,796.86

（七）思望通讯
1．基本情况
公司英文名称：Swann Communications Pty Ltd.
公司中文名称：思望通讯有限公司
英文注册地点：706 LORIMER STREET PORT MELBOURNE VIC 3207
中文注册地点：维多利亚州墨尔本港洛里默街706号
董事：Jeffrey Liu，Aleksandar Talevski，Anna Liu，Travis Bedford，李浩玲
法定股本：1,230,770股无面额普通股本
成立日期：1987年6月16日
经营范围：民用安防设备的研发、生产、销售
与公司关系：公司通过英飞拓国际持有思望通讯100%股权。
2．主要财务状况

单位：美元

财务数据

资产总额

负债总额

流动负债总额

净资产

财务数据

营业收入

利润总额

净利润

2024年9月30日
（未经审计）

41,229,444

55,771,779

55,193,910

-14,542,336

2024年1-9月
（未经审计）

58,116,543

-1,235,118

-1,274,394

2023年12月31日
（经审计）

40,743,651

54,011,593

52,912,700

-13,267,942

2023年
（经审计）

77,544,835

-8,861,008

-9,332,864

注：以上数据为思望通讯合并数据。
（八）Swann（美国）
1．基本情况
公司英文名称：SWANN COMMUNICATIONS USA INC.
公司中文名称：思望通讯（美国）有限公司
英文注册地点：12636 CLARK STREET, SANTA FE SPRINGS, CA 90670
中文注册地点：加利福尼亚州圣塔菲克拉克路12636号
董事：Jeffrey Liu，Aleksandar Talevski
法定股本：10,000,000股无面额普通股
成立日期：2000年2月9日
经营范围：监控及周边设备的销售
与公司关系：公司通过思望通讯持有Swann（美国）100%股权。
2．主要财务状况

单位：美元

财务数据

资产总额

负债总额

流动负债总额

净资产

财务数据

营业收入

利润总额

净利润

2024年9月30日
（未经审计）

13,944,952

33,047,239

20,749,735

-19,102,287

2024年1-9月
（未经审计）

24,085,973

-2,427,687

-2,427,687

2023年12月31日
（经审计）

16,291,941

32,966,542

26,572,973

-16,674,601

2023年
（经审计）

38,914,420

-4,375,894

-4,372,403

（九）Swann（欧洲）
1．基本情况
公司英文名称：Swann Communications (Europe) Ltd.
公司中文名称：思望通讯（欧洲）有限公司
英 文 注 册 地 点 ：2 Canon Harnett Court (1st Floor), Warren Park, Stratford Road，Milton Keynes,

MK12 5NF, UK
中文注册地点：英国米尔顿凯恩斯市
董事：Jeffrey Liu，Aleksandar Talevski
成立日期：2008年7月30日
经营范围：民用安防设备的销售
与公司关系：公司通过思望通讯持有Swann（欧洲）100%股权。
2．主要财务状况

单位：美元

财务数据

资产总额

负债总额

流动负债总额

净资产

财务数据

营业收入

利润总额

净利润

2024年9月30日
（未经审计）

1,364,821

2,696,478

604,982

-1,331,658

2024年1-9月
（未经审计）

4,406,347

-585,657

-585,657

2023年12月31日
（经审计）

1,723,751

2,469,751

1,158,954

-746,001

2023年
（经审计）

8,833,426

-1,222,236

-1,221,113

（十）英飞拓软件
1．基本情况
名称：深圳英飞拓软件开发有限公司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440300682021916W
企业类型：有限责任公司（法人独资）
住所：深圳市龙华新区观澜街道高新技术产业园英飞拓厂房1栋5楼
法定代表人：刘务祥
注册资本：7,600万元人民币
成立日期：2008年11月14日
经营范围：一般经营项目是：光端机、闭路电视监控设备和出入口控制设备的控制软件及应用软件的开

发和销售，安防设备的控制软件及应用软件的开发和销售，视频、音频和数据的处理设备及传输设备的控制
软件及应用软件的开发和销售，模拟、数字和网络设备的控制软件及应用软件的开发和销售，嵌入式软件的
开发和销售，计算机软件的开发和销售。

与公司关系：公司持有英飞拓软件100%股权。
英飞拓软件不属于失信被执行人。
2．主要财务状况

单位：人民币元

财务数据

资产总额

负债总额

流动负债总额

净资产

财务数据

营业收入

利润总额

净利润

2024年9月30日
（未经审计）

154,599,762.29

21,471,576.42

21,471,576.42

133,128,185.87

2024年1-9月
（未经审计）

2,588,196.62

1,544,542.47

1,491,399.40

2023年12月31日
（经审计）

155,426,424.38

23,789,637.91

23,789,637.91

131,636,786.47

2023年
（经审计）

4,965,166.96

942,204.33

1,107,375.79

（十一）英飞拓投资
1．基本情况
名称：深圳英飞拓投资发展有限公司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440300MA5FFT414B
企业类型：有限责任公司（自然人投资或控股的法人独资）
住所：深圳市龙华区观湖街道鹭湖社区观宝路12号英飞拓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厂房601
法定代表人：赵小辉
注册资本：10000万元人民币
成立日期：2019年1月16日
经营范围：投资兴办实业；投资咨询；投资科技类项目；投资人工智能项目；投资计算机智能项目；投资

大数据项目；投资物联网项目。
与公司关系：公司持有英飞拓投资100%股权。
英飞拓投资不属于失信被执行人。
2．主要财务状况

单位：人民币元

财务数据

资产总额

负债总额

流动负债总额

净资产

财务数据

营业收入

利润总额

净利润

2024年9月30日
（未经审计）

19,507,811.40

2,530,000.00

2,530,000.00

16,977,811.40

2024年1-9月
（未经审计）

-

-21,036.47

-21,045.54

2023年12月31日
（经审计）

19,498,856.94

2,500,000.00

2,500,000.00

16,998,856.94

2023年
（经审计）

-

549.33

521.86

四、董事会意见
为满足公司及子公司日常经营和业务发展的资金需要，董事会同意公司和/或子公司2025年度为全资

子公司提供总额不超过人民币42,000万元的担保额度，其中为资产负债率70%以上的全资子公司提供担保
额度不超过39,900万元，为资产负债率低于70%的全资子公司提供担保额度不超过2,100万元；全资子公司
为公司提供总额不超过人民币14,000万元的担保额度。

本次担保额度是根据公司及子公司日常经营需要而进行的合理预计，有利于提高公司及子公司融资效
率，符合公司整体利益。本次被担保的对象均为公司及合并报表范围内的全资子公司，财务风险处于公司可
控的范围之内。本次担保额度预计事项符合相关法律法规及《公司章程》的规定，不存在损害公司及广大投
资者利益的情形。

五、累计对外担保数量及逾期担保的数量
若上述担保额度全部实施，公司及控股子公司的担保总额为不超过人民币56,000万元（共同担保不再

重复计算，不含已履行完担保义务的事项），占公司最近一期（2023年12月31日）经审计净资产（合并报表）
的136.59%。上述担保均是合并报表范围内公司及控股子公司之间的担保。公司及控股子公司无逾期对外担
保、无涉及诉讼的对外担保及因担保被判决败诉而应承担损失的情形。

六、备查文件
1．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第二十次会议决议；
2．公司第六届监事会第十九次会议决议。
特此公告。

深圳英飞拓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4年12月31日


